
特别提示

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长进光子”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

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2026〕732 号）。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或

“保荐人（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

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

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

数量为 2,341.7500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468.3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20.00%。 参与战略配

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

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451.4393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9.28%，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6.9107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

数量为 1,328.3107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 70.27%；网上发行数量为 562.0000 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73%。

本次发行价格为 40.98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6 年 5 月

18 日（T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长

进光子” A 股 562.0000 万股。

根据《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

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以及《武汉长进光子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

启动回拨前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6,520.36 倍，超

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189.0500 万股）股票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139.2607 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60.27%，其中

网下无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1,024.6017 万股，

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114.6590 万股。 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751.05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总量的 39.73%。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

中签率为 0.02049560%。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6 年

5 月 20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

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当于 2026 年 5 月 20 日（T+2 日）

16:00 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

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

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

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6 年 5 月 20 日（T+2 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

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

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

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

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

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

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

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

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纳新

股认购资金。 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

购、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以及存在其他

违反《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2025〕57 号）和《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

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4〕277 号）行为的投资者，将

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把违

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

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采取不得参

与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

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采取不得参与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列

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

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 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

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本次发行

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均按承诺参与了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 关于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2026 年 5 月 15 日（T-1 日）公告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核查的专项核

查报告》和《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参与战略配

售的投资者核查事项之专项法律意见》。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股

数占本

次发行

数量的

比例

（%）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

限公司

参与科创板跟投的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

97.6085 4.17 39,999,963.30 24

2

中信建投基金 -共赢

78号员工参与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61.0053 2.61 24,999,971.94 36

3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

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

具有战略合作关系

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下属

企业

73.2064 3.13 29,999,982.72 24

4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

份有限公司

73.2064 3.13 29,999,982.72 24

5

武汉华工科技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73.2064 3.13 29,999,982.72 24

6

武汉市长飞资本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48.8042 2.08 19,999,961.16 12

7

无锡市德科立光电子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4.4021 1.04 9,999,980.58 12

合计 451.4393 19.28 184,999,825.14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 于 2026 年 5 月 19 日

（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券

大厦北塔 707 室进行长进光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

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

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

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6789，1789

末“6”位数 109906，359906，609906，859906

末“7”位数

5736226，6986226，8236226，9486226，4486226，3236226，1986226，

0736226，3016504

末“8”位数 25713455，11773125，36905266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长进光子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

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

有 15,021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长进光子股

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28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

实施细则（2025 年修订）》（上证发〔2025〕46 号）、《首次

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 〔2023〕18 号）、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2025〕57 号）和《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

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4〕277 号） 的要求， 保荐人

（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

认。 依据上交所业务管理系统平台（发行承销业务）最终收

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6 年 5 月 18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262 家网下投资

者管理的 9,575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

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 网下有效申购总量为 5,954,250 万

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

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

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

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

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

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

比例

有限售期

配售数量

（股）

无限售期配售

数量（股）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4,544,150 76.32% 8,886,769 78.00% 894,873 7,991,896 0.01955650%

B类投资者 1,410,100 23.68% 2,505,838 22.00% 251,717 2,254,121 0.01777064%

合计 5,954,250 100.00% 11,392,607 100.00% 1,146,590 10,246,017 0.01913357%

注：A 类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银行理财产

品、保险资金、保险资产管理产品、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B 类投资者为除 A

类外的其他投资机构。

其中余股 1,142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

的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睿远

稳进配置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

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

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

步配售明细表” 。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

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

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676888

发行人：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5

月

20

日

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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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5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47,009,90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5295

注：公司表决权数量不含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已回购股份的数量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陈新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7人，董事洪峰、独立董事王会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股东会。

2、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罗畅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7,529,757 97.8918 42,592,640 1.8148 6,887,508 0.2934

2、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6-2028年度）现金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13,568,761 98.5752 31,065,054 1.3236 2,376,090 0.1012

3、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06,181,861 98.2604 37,886,454 1.6142 2,941,590 0.1254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05,769,008 98.2428 36,509,014 1.5556 4,731,883 0.2016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对外担保额度和审批权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8,051,101 97.9140 45,692,984 1.9469 3,265,820 0.1391

6、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短期理财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0,481,109 97.5915 53,491,406 2.2791 3,037,390 0.129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申请注册发行2026-2029年度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4,913,696 96.9282 63,884,948 2.7220 8,211,261 0.3498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2,960,275 97.6971 49,892,255 2.1258 4,157,375 0.1771

9、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2,616,050 97.6824 50,314,780 2.1438 4,079,075 0.1738

10、议案名称：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3,465,280 97.7186 49,350,480 2.1027 4,194,145 0.1787

11、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及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08,777,946 98.3710 33,797,744 1.4400 4,434,215 0.1890

12、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07,352,471 98.3103 36,150,544 1.5403 3,506,890 0.1494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06,808,931 98.2871 35,822,244 1.5263 4,378,730 0.1866

14、议案名称：关于拟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5,764,057 97.8165 46,938,010 1.9999 4,307,838 0.1836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2,212,727,61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93,454,251 69.5953 37,886,454 28.2140 2,941,590 2.1907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33,377,352 84.1400 5,846,459 14.7381 444,990 1.1219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60,076,899 63.4971 32,039,995 33.8640 2,496,600 2.6389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3 2025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68,640,390 62.7034 37,886,454 34.6095 2,941,590 2.6871

4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68,227,537 62.3262 36,509,014 33.3512 4,731,883 4.3226

5

关于审议公司对外担保

额度和审批权限的议案

60,509,630 55.2759 45,692,984 41.7408 3,265,820 2.9833

6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进行短期理财计划的议

案

52,939,638 48.3606 53,491,406 48.8647 3,037,390 2.7747

8

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

的议案

55,418,804 50.6254 49,892,255 45.5768 4,157,375 3.7978

9

关于2026年度董事 、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

议案

55,074,579 50.3109 50,314,780 45.9628 4,079,075 3.7263

10

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55,923,809 51.0867 49,350,480 45.0819 4,194,145 3.8314

11

关于2026年度公司开展

商品期货及衍生品交易

业务的议案

71,236,475 65.0749 33,797,744 30.8744 4,434,215 4.0507

12

关于2026年度公司开展

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

议案

69,811,000 63.7727 36,150,544 33.0237 3,506,890 3.2036

13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69,267,460 63.2762 35,822,244 32.7238 4,378,730 4.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其中议案5、13为特别决议议

案，由出席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如意、周万鑫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

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0009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

2026-019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

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子公司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贝特瑞” ）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基金管理人深圳市科发资本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科发资本” ）， 以及其他有限合伙人深圳市光明科学城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科发集

团” ）、深圳市瑞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能实业” ）共同发起设立深圳市光明科瑞创业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投资基金” 、“基金” 、“合伙企业” ）。 基金总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8,000万

元，贝特瑞以自有货币资金一次性实缴出资1,000万元，占基金认缴出资总额的12.50%。

公司与基金管理人及其他有限合伙人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利益安排、利益输送

或其他特殊利益关系。

二、专业投资机构基本情况

机构名称：深圳市科发资本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M5J056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成立时间：2021年3月2日

法定代表人：刘炜

注册地址：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东坑社区创投路160号光明科技金融大厦一单元2606

控股股东：深圳市光明科学城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深圳市光明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经营范围：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股权

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

备案登记情况：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码为P1072085。

三、投资基金基本情况及投资协议主要条款

1、基金名称：深圳市光明科瑞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3、基金规模：人民币8,000万元

4、基金管理人：深圳市科发资本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出资方式及出资进度：全体合伙人均以现金形式认缴出资，在合伙企业成立之日后按照出资缴付通知

的要求，一次性实缴到位。

6、合伙人及其拟认缴出资情况（最终以工商登记实缴出资额为准）：普通合伙人科发资本认缴出资100万

元，出资比例1.2500%；有限合伙人科发集团认缴出资6,062万元，出资比例75.7750%；有限合伙人贝特瑞认缴

出资1,000万元，出资比例12.5000%；有限合伙人瑞能实业认缴出资838万元，出资比例10.4750%。

7、投资方向：投资于国家、省、市及光明区重点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围绕光明科学城主攻

方向，重点投资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等产业。

8、存续期限：合伙企业存续期限为七年，自基金备案日起计算，前三年为投资期，后四年为退出期。 到期可

延长经营期限，延长期不超过2年。

9、管理费：在投资期、退出期内，按实缴出资总额的1%/年支付，延长期内不支付管理费。

10、投资决策机制：合伙企业下设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审议投资项目（及其退出）。 投资决策委员会共5

名委员，其中科发集团及科发资本委派3名，贝特瑞、瑞能实业各委派1名，每名委员享有一票表决权，会议决议

须经三分之二（含）以上票数同意视为通过。

11、收益分配机制：合伙企业投资期结束后，合伙企业取得任一项目投资收入后，按各合伙人实缴出资比

例进行现金分配，直至各合伙人收回全部实缴出资。 按以上分配后，如有剩余，剩余收益全部向全体合伙人按

实缴出资比例分配。

在合伙企业清算前，普通合伙人应尽最大努力将合伙企业的投资变现，以避免非现金分配。 但如果普通合

伙人认为非现金分配更符合各方的利益，则普通合伙人可以决定以非现金形式进行分配。 进行非现金分配时，

应按照现金分配的分配顺序和原则进行。

12、退出机制：除非得到普通合伙人的书面同意，有限合伙人不得减少其认缴出资额或退伙或提前收回其

实缴出资额，但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监管政策明确规定不得认购或持有合伙权益从而需要退伙或提前收回实

缴出资的除外；除非另有约定或获得全体合伙人的一致同意，普通合伙人在合伙企业解散或清算之前，始终履

行协议项下的职责，不要求退伙，不转让其持有的合伙权益，其自身亦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主动解散或终止。

四、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下属子公司贝特瑞本次投资旨在依托深圳市光明区国有产业平台与专业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机构的资源

优势、投资能力，挖掘产业链上下游优质未上市企业投资机会，强化产业协同与技术联动，提升长期综合竞争

力。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贝特瑞自有资金，是在保证其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下进行的投资，不会对公司

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投资基金主要投向未上市企业股权，存在投资周期较长、流动性较低的特点，同时面临宏观经济、行

业政策、资本市场波动等多重外部风险，可能导致投资标的经营不及预期、退出周期拉长、收益不达预期甚至

本金出现损失的风险；基金运作过程中还可能存在管理人投资决策、投后管理、风险控制等内部管理风险，以

及合伙人出资违约、合规与税收政策变动等运作风险。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投资基金份额认购，也不在投资基金中任职；在本次

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光明科瑞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